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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罗县农药包装废弃物集中回收保管场所验收评分标准
	序号
	考核内容
	评分标准
	分值

	1
	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场所建设规模（15分）
	建设面积80平方米及以上得25分，每减少10平米减2分，扣完为止
	

	2
	建立健全回收制度及组织宣传工作（15分）
	制定回收处置方案；利用网络、条幅、告知书、宣传单等形式开展工作宣传；明确具体负责人，及时完整地上报相关材料得15分，每少一项减5分，扣完为止
	

	3
	统一回收场所门牌、醒目标识、警示语（5分）
	农药包装废弃物集中回收点设有门牌，标识、警示语醒目美观得5分，没有门牌、标识、警示语不得分
	

	4
	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（40分）
	集中回收点设置合理，有专人负责，能正常运转，分类回收堆放整齐，未造成二次污染，回收数量达到计划任务85%以上得40分，回收体系混乱依情况酌情减分
	

	5
	建立健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台账（25分）
	台账准确完整、记录规范，向农户及农药经营门店等开具统一收据得25分，记录不详实、不准确完整依情况酌情减分
	


说明：得分85分以上补助2500元，得分60—85分补助1500元，60分以下不予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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